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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8                                证券简称：*ST腾邦                                   公告编号：2022-015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仲裁案件进展及新增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国际”或“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申请重整进展暨 

提起上诉的提示性公告》（公告号：2021-166），公司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提起上诉，该上诉后续还需广东

高院立案及审理，广东高院是否支持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最终判决结果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2021 年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89,900.00 万至-116,87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1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 年度业绩预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2022-009）。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07202111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该立案调查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12 月 2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7），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诉讼、仲裁进展及新增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案由 被告/被申请人 原告/申请人 案号 诉讼/判决结果 

涉案金额 

(万元) 

最新 

进展 

1 合同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 上海领灿投资 (2021)粤 1.被告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服务费 35.00 万元及利息； 35.66  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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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 

0304 民初

34340 号 

2.本案案件受理费 7,000.00 元，由原告负担 450.00 元，被告负担 6,550.00 元。 判决 

2 
合同

纠纷 

腾邦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山西分公司、

腾邦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 

苏煜 

(2021)晋

0105 民初

13685 号 

1.被告腾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保证金 10,000.00 元及利息； 

2.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25.00 元，由被告腾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1.00  

一审

判决 

3 
合同

纠纷 

深圳市腾付通电子

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融宝支付

网络有限公司 

(2021)深

国仲裁

4860 号 

1.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保证金人民币 200,000.00 元。 

2.本案仲裁费人民币 25,954.00 元，由申请人承担人民币 12,977.00 元，被申请人承担人民币

12,977.00 元。 

21.30  
已裁

定 

4 
合同

纠纷 

深圳麦穗融媒体有

限公司 
张林萍 

深劳人仲

案【2021】

16479 号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资差额 2,546.96 元、加班工资 3,678.16 元、赔偿金 8,000.00 元； 1.42  
已裁

决 

5 
合同

纠纷 

深圳市年华易创科

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付通

电子支付科技

有限公司 

(2021)粤

0304 民初

51908号之

二 

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将取得的不当利益人民币 1,246,800.00 元返还给原告，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以 1,246,800.00 元为基数，自 2O21年 2月 7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该款项全部退还之日止，截至 2021年7月10日利息损失共计20,121.30元），

共计人民币 1,266,921.30 元；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裁定结果：驳回原告的起诉。 

0.00  
已裁

定 

6 
合同

纠纷 

深圳市腾付通电子

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百鹤来朝

科技有限公司 

(2021)粤

0304 民初

11979 号 

一审判决结果： 

1.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 75,700.47 元； 

2.案件受理费 23,610.92 元，保全费 5,000.00 元，合计 28,610.92 元，由被告承担 1,030.00 元，

由原告承担 27,580.92 元。 

因原告上诉,裁定保全继续查封、扣押或冻结被申请人名下价值 2,101,365.59 元的财产。 

210.14  
执行

裁定 

 小计     269.51   

注：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涉案金额最终以案件实际执行结果为准。 

二、新增诉讼、仲裁案件（新增涉诉金额合计 3,780.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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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由 被告/被申请人 原告/申请人 案号 诉讼/判决结果 

涉案金额 

(万元) 

最新

进展 

1 
合同

纠纷 

深圳市腾邦昼夜通

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腾邦国际商业

服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纽西龙

科技有限公司 

（2022）粤

0304 民初

1865 号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在双方《商旅服务合作协议》中支付给被告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50,000.00 元及利息（以借款 50,000.00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 1.5 倍标准计算，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暂计至 2021年 10 月 31 日为 2,500.00 元，以

后顺延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 

5.25  
待开

庭 

2 
合同

纠纷 

顺壹建设（深圳）

有限公司、王天贵 

腾邦国际商业

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2）粤

0304 民初

5868 号 

1.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一解除施工合同、返还相关款项 3,775.00 万元； 

2.请求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返还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3.请求判令被告一、被告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3,775.00  
待开

庭 

注：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涉案金额最终以案件实际执行结果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被起诉类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 429,464.64 万元。 

三、公司及子公司诉讼、仲裁案件对公司的影响及解决措施 

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作为涉诉主体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公司流动性出现困难以及新冠疫情影响导致未及时偿还相应债权人的贷款、货

款等债务，已对公司业务开展造成较大影响，公司正积极应诉，妥善处理。 

公司被起诉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中金融机构涉诉案件诉讼金额为 37.92 亿元，占合计公司被起诉案件金额的比例为 88.30%。公司将

积极与债权人、申请执行人沟通协商，采取相关有效措施，力争尽快解决公司诉讼、仲裁事项，维护公司、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经

营。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申请重整进展暨提起上诉的提示性公告》（公告号：2021-166），公司已向广东高院提

起上诉，该上诉后续还需广东高院立案及审理，广东高院是否支持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最终判决结果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2021 年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89,900.00 万至-116,87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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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2 年 1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 年度业绩预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2022-009）。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07202111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该立案调查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12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7），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结案或开庭审理，部分案件尚未执行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2 月 10日 


